
54 大會第十五屆會

五．本決讖案並未制定任何新規定使前參與人於

其服務終止之 R 無權領受萇卹金或年金者能有此項

檣利；

六．茲請聯合國職員羨卹金聯合委員會於其F

屆會研究將來調整核給後補助金之方法；於是項研究

尙未獲得結果以前，睛委員會由其投資收盆溢額中 th'

取款項設澶策卹金調整準備，每年向此項準備項「記

入款項，其數額須足以充抵已領取之養卹金及年金以

及依照本條例第 I·條規定應領之遞延年金增加數白分

之一之保險計核價值。

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九五四次全惶會設」

一五六二（十五）．對國際法院法官

養卹金制度條例之修正案

大會，

業已審議秘書長報告書30 及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

委員會報告書，31

－．通過本決議案所附條文爲修正國際法院法官

芙卹金制度條例；

二．決定該修正條例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發生

效力，代替一九四六年l-·二月 t· B 大會決議案八t-^

（一）附件所載經一九五九年 I 二．月一日決讖案一四O

八（十四）修正的條例。

一九＊0年十;::...月十八日，

拓九五四次全惶會泯。

府件

國裏祛疣祛省養卹全州皮值例

篤一佩

退休晏占，金

一．除須依下文第四項規定外，國際法院法官停

止任職年齡已滿六－I·五歲者，得按月領受退休芙卹金

以終其餘年，但須符合「列條件：

（甲） 任職干少已満1西者；

（乙） 並未依法院規的第 l 八條規定因健康情『

以外事由血須捨任者。

30 同 J:.'議程項目六十四，文件 A/4424。
31 同上，文件 A/4544 及 A/4579。

二．退休餐卹金數顗應照下列辦法規定之：

（甲） 仃職已滿）L年全部任期者，姜卹金數額應

爲每年－0,000美元；

（乙） 任職丿L年以 L者，超出九年後任職每一月

應增加羨卹金數額芝三·三三美元一年，但以最高逑休

餐卹金數額不超過其年俸之三分二濯3限；

（丙） 仃職不滿」L年全部任掛］者，退休養卹金數

額應爲實際ff職月數乘一百零八分之一乘－O, （）（）

0美元。

三．法官於六十五歲前停止任職但達上迤年齡卽

有欞領退休羨卹金者，得決定自其停止任職日期後之

任何日期開始領受莞卹金。如經如此決定，此項羨卹

金之數額應為與」＼!·扛歲時所領退休羨卹金之保險，It

核價值相等之數額。

四．舊仟法官重行當選後，於再度停止任職以前

不得領受退休美卹金。再度停止任職時，其養卹金數

額應依 k文第二款照其全部任職期間計算，但須減去

與六I·五歲前已領任何退休羨卹金數額之保險6HM賈

值相等之數額。

第＝值

殘賡晏今全

一．法官如經法院認爲永久病弱或殘廢不能執行

職務，得於離職後按月領殘廢養卹金。

二．殘廢餐卹金數額應依第一條第二項決定，但

不得少於五，000美元一年。

鑌三佩

遺磧真与全

一．已婚法官死亡後，其遺孀有領受遺讜養卹金

之糰，其廠頲應爲法官本人逝世時假定其能領受殘廢

箋卹金應領敷額之三分之一，但遺孀養卹金不得少於

年俸之六分之一。

二．領受殘廢羨卹金之已婚舊任法官死亡後，其

遺孀如爲死者停職時之妻室應有權領受遺孀餐卹金，

其艱額爲其人所頒羨卹金之三分之一，但遺孀餐卹金

不得少於什休之八分之一。

三．有樺領受退休羨卹金之已婚舊任法官死亡

後，其遺孀如爲死者停職時之妻室應有權領受遺孀羨

卹金，其數額依日法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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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如舊任法官於其死亡之日尙未開始領退休

芙卹金，遺孀羨卹金應爲死者如於死亡之日開始領受

芙卹金依第一條第三項可領之數額之三分之一，但遺

孀芙卹金不得少於年俸之十二分之一；

（乙） 如舊任法官於年齡達入十五歲前已依第一

條第三項之規定開始領受退休羨卹金，遺孀羨卹金應

爲此項羨卹金數額之三分之一，但不得少於年俸 l－二

分之一；

（丙） 如舊任法官於開始領受退休餐卹金時年齡

已達六十五歲，遺孀養卹金應爲其退休羨卹金之三分

之一，但不得少於年俸之六分之一。

四．遺孀羨卹金於其再婚時卽行停止。

第四條

子女補助全

一．法官或舊任法官死亡，其每一子女或依法收

箋子女，未結婚及年齡未滿二十一歲者，應有權領受補

助金，其數額依下法計算之：

（甲） 如有遺孀有權領第三條所規定之餐卹金

者，子女補助金之每年數額應爲：

(i) 舊任法官所領退休羨卹金之百分之十；或

(ii) 如舊任法官於其死亡之日尙未開始領受退休

餐卹金，死者倘於其死L之日開始領此項姜

卹金依第一條第三項規定應得之養卹金之百

分之十；或

(iii) 如在職期間死亡，死者倘於其死亡之日具備

領受殘廢姜卹金資格應得之養卹金之百分之

十；

但於所有情形下，子女補助金數額不得逾六00美元

一年。

（乙） 如無遺孀領受第三條規定之餐卹金，或遺

孀死亡，上文（甲）款規定付予之子女補助金鎴額應予

增加，其增加數額如下：

(i) 如祗有合格子女一人一一计增加付予或應付予

遺孀之餐卹金數額之一半；

(ii) 如有合格子女二人或二人以L-_－增加付予

或應付予遺孀之餐卹金數額；

（丙） 上文（乙）款規定付予之子女補助金總額應

由所有子女均分以決定任一子女補助金之藪額；當子

女一人喪失資格時，付予其餘子女之補助金鑣額應依

（乙）款規定重行計算。

- ．－－－一－一－－一一－ --- 

二．子女補助金總額，加上所付任何遺孀撫卹金

數額不得超過舊任法官或法官領受或應領受之羨卹金

數額。

信五條

特別現定

一．雖有第一條第一項（甲）款之規定，當灃補缺

檐任前行所餘五年以卜三年以 l．任期職務之祛官，於

任期屑滿退休時，如其後未軍行當選，仍得按月領受依

第一條第－項（丙）款，寸算之退休羨卹金以終其餘年，

唯須受第一條第四項規定限制。

~－二．依上文第一項規定有權領受退休羨卹金之已

婚舊任法官死亡後，其遺孀及子女得領受第三條第三

項及第四條規定應得之補助金，但須依上述條款內所

述條件而不適用有關最低數額規定。

第六條

定成

一．稱＇，法官＂者謂在職之法院院長、副院長或法

官。

一·稱＂年俸＂者謂大會所定及法官在停止任職時

所領之年俸，並不包括仟何津貼在內。

第七條

譫項規定

一．本條例所規定之養卹金應按大會核定法官薪

俸時所指定之貨幣計算之。

二．本條例所規定之一切餐卹金均視爲祛院規約

第三 1·三條所指之法院經費。

三．法院院長與秘書長應依擡保險計·核師一人或

多人之意見制定保險討核減伯因素表。

第入條

實北及生放日翔

一．本條例自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適用於在該

H 或該日後爲法官之心」人員，但在大會第 I·五居會

或史用當遺之法官 1且於自本條例通過之日起三個月期

間內擇定依擄本條例通過以前施1 」之條例32 決定其權

利。

32 鼷大會決議案一四O八（十四）絛正後之大會決議案」｀
十六（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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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以前離職之舊任法官，

或其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領受補助金之合格受盆

人，得於本條例通過芝個月內擇定依本條例決定其梢

利；作如此擇定之任何佑任｛人官或受益人於－.]L入．

年一月一日或該 H 之後應得之補助金均依本條例 I,|

算。

一五七五（十五）．聯合國緊急1t

維持1Wili「數33

大會，

覆按其一九五六年 I·二月二 l 一日決議案－O八

九(t－一），一九五七年丨一月－ l 二日決議案一－h

一（十二），一九五八什 l·二月 l 三日決議案－·二三 L

（十三）及一九五九年 l－月五 l] 決議案一四四一 (I

四），

業已審議會員國就籌措聯合國緊急宙經費事所拼

之意見，

業已審查秘書長所提緊急宙一九六一年度慨算34

以及行政暨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就此事所提之意見及

建議， 35

欣悉已有自動認扣特別財政協助，備充緊急軍一

九六一年開支之情事，

認爲宜用適當方式分配自動捐輪之特別財政協

助，以資減輕無力捐助緊急宙維持費各政府之財政負

擔，

33 參閲註朐五＂議程項目之分配＂。

34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附件，議程項目了十七，文

件 A/4396。
35 同上，文件 A/4409。

－．授權秘書長於一九／＼一年度爲續辦緊急＇巿業

務最多支用一 fL,000,000美元；

－．決定以卜違背卜列第三及第四段之規出為

限，由聯合國令體會員國依照通常會費比顗，分擔此．

T丿 L 卣溈美」E;

三．並決定如經當事會員國在一九六一年竺月三：

l·一日以前1是出清求，得利用一九;,\O"f- I·. 月三 I

一［］以前自勅認捐款額，包括業已 'I.；有」並經本決函岑

前文第四段1足及之款額在內，抵減卜列攤額，最多不逾

百分之1i l : 

(a) 在弋會第 l 五屆會期間入會各會員國；需照一

几六0年丨一月 i 八日大會決議案一五五－一一(I.h.）繳

充一几八一會，＇「年度經費之攤額；

(b) 曾於一丿L/\0年在聯合國技術協助擴人」」＇名

之下取得協助之其他所有國家之攤額；從攫派 r'i ~}之

O·O四最低比額之國家開始，依次推辛攤派次泊」比額

之國家，平自動捐款全部減清爲止；

四．決定會員國如不利用L文第7段所稱之扣減

額，則所乩坎額應予記入緊急軍－九六一｛I預算第」L

款貸方帳卜；

五．核准秘書長所提聯合國緊急宙報告書36 第六

十七段至第七十段所載關於各國政府供應所派隊亻h之

給羨沼物資、設備費用償還辦法之各項建議。

36 同上，文件 A/4486。

一九＊0年十二月二十日，

第九六0次全惶會誤。

一五八一（十五）．一九六O會計年度追加概算

大會，

一．議決一九五九年 l·二月五日大會決議案一四四三（十四）所核撥之一几六O會計年度經費六三，一四」L,

七00美元增加二，．五八五，二CO·天元如「：

款次

A. 聯合國

第一!ii. 大會各埋事會及各委頁會會蟻；特別會蟻

一．各國代表及各委員會委員旅費 ............ 

二．特別會議............

洪泯帝一四
四三（十四）
核培·數翦i

832,600 

62,300 

追加經停

（美元）

89,300 

559,000 

訂正經停
達t 顆

921,900 

621,300 


